
南川商务发〔2026〕4号

重庆市南川区商务委员会

关于开展南川区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项目新建规划预核准工作的公告

各市场主体：
根据《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加油站建设管理的通知》（渝商务〔2023〕152号）规定，为提升178环线旅游服务功能，满足沿线居民生产生活用油需要和过往车辆加油需求，决定开展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项目新建规划预核准工作，现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南川区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项目；

（二）项目地址：南川区南城街道石林居委5组；

（三）建设规模：三级加油站。

二、申请条件

（一）申请南川区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项目新建规划预核准的市场主体应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

（二）本企业及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无不良信用记录。

三、申请材料

（一）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签发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及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资信证明；

（四）法定代表人签发的信用承诺书原件；

（五）预核准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截止日期

申请有效期从公告之日起连续15个工作日。在公告期满提交申请材料的申请人未达到3家的，顺延提交申请材料截止时间5个工作日。如仍未达到3家的，不再顺延。

五、审核公示及预核准

由我委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程序向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下达《南川区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项目新建规划预核准通知书》。

联系人：夏明楷，联系电话：023-71430012，联系地址：南川区隆化大道9号综合服务中心1号楼0667办公室
特此公告。

附件：1.xxx公司关于新建南川区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项目的申请

2.信用承诺书

重庆市南川区商务委员会

                                2026年2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XXX公司

关于新建南川区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项目的

申  请

南川区商务委员会：

你委《关于开展南川区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项目新建规划预核准的公告》收悉。经自评，我司基本符合《公告》所规定的申请条件，恳请贵委对我司新建南川区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项目规划予以预核准。

特此申请。

附件：1.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签发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企业及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资信证明

5.法定代表人签发的承诺书原件

                                  XXX公司

年 月 日

（联系人：XXX，联系电话：）

附件2

承 诺 书

南川区商务委员会：

我司对新建XXX加油站项目作如下承诺：

一、本公司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二、严格按照贵委《关于开展南川区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新建规划预核准的公告》有关加油站建设规模的要求，规范建设南川区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项目。
三、不得有偿转让由贵委颁发的《南川区南城街道杨兴加油站新建规划预核准通知书》，否则，该《通知书》自行废止。

四、在依法取得加油站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前提下开工建设加油站项目，否则，责任及后果概由我司承担。

承  诺  人：XXXXX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重庆市南川区商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2月24日印发





